
 

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7-04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宁波科发富鼎创业投资基金（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认购宁波科发富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份额，普通合伙人为浙江科

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公司投资金额为 1200 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可能受到行业环境、国家政策、资本市场环境、不可抗力等因

素的影响，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根据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本公司”）

未来投资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进一步开拓公司投资渠道，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

人参与投资以浙江科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发资本”）为普通合伙

人所设立的宁波科发富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以下简称“投资

基金”或“基金”、“本基金”、“合伙企业”），认购金额人民币 1200 万元，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投资”）。该投资基金目标

募集规模为 7275 万元，存续期限 7 年，投资目标为从事软件互联网、新一代通

信技术等国家确定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内的创业投资活动，以

期创业企业或其他创投企业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主要通过股

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 

2、审议情况 

本次公司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1200 万元，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范

围内，公司董事长批准了上述投资。 



 

3、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普通合伙人科发资本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不拟增持公司股份、不存在与公司的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与第三方的其他影响

公司利益的安排。 

上述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 

宁波科发富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浙江科发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2、住所：杭州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248 室-1。 

3、法定代表人：陈晓锋。 

4、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11 日。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 

6、股东情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科宝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王劲、陈晓锋、陈杲、

朱利平、余毓芬共同出资。 

7、经营范围：服务：受托企业资产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业务。（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 

8、科发资本已在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 

三、投资基金情况及拟签署相关内容 

1、基金名称：宁波科发富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名称以最终监

管核定为准）。 

2、基金目标募集规模：7275 万元；其中，本公司认购 1200 万元。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 

4、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以工商登记为准）。 

5、投资领域：软件互联网、新一代通信技术等国家确定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内的创业投资活动。 

6、具体出资情况：  

投资基金出资人情况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人地位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科发资本 普通合伙人 75 1.0309% 

2 恒生电子 有限合伙人 1200 16.4948% 

3 陈杲 有限合伙人 3624 49.8144% 

4 金旭东 有限合伙人 1200 16.4948% 

5 杨天瑶 有限合伙人 480 6.5979% 

6 胡百年 有限合伙人 240 3.2990% 

7 陈伟星 有限合伙人 240 3.2990% 

8 谢伟荣 有限合伙人 216 2.9691% 

合计 7275 100.00% 

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由各合伙人按协议规定的认缴出资额和出资期限经确

认后缴付到位。 

7、存续期限：7 年。 

四、 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模式及决策机制：普通合伙人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议、批准和

否定投资团队提交的潜在投资项目及投资项目的处置，对项目投资的立项、投资

及退出进行专业决策，对涉及关联交易的项目投资由全体合伙人审议。 

2、退出机制：合伙企业可通过股权/股份转让（包括 IPO）、被投企业或股东回

购等方式退出被投企业。 



 

3、各投资人主要权利义务：各投资人依法享受和承担相关合伙协议以及补充协

议中规定的相关权利义务。 

普通合伙人的主要权利包括：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

置，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召集、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等。主要义务包括：

维护合伙财产的统一性、完整性、安全性和保值增值，对投资基金的债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等。 

有限合伙人的主要权利包括：依法请求召开、参加或委派代理人参加合伙人

大会，按照合伙协议约定享有合伙利益的分配权等。主要义务包括：按合伙协议

有关约定按期缴付出资，对投资基金的债务按合伙协议的约定以其自身出资额为

限承担有限责任等。 

4、年管理费：管理费的支付标准和计提基础依基金所处运作阶段不同而不同，

具体如下：在基金投资于管理人管理的创投企业时，年管理费为基金认缴出资总

额的 0% 。 

5、收益分配：基金由全体合伙人共同享有，全体合伙人按其缴付的出资额占本

基金的比例享有本基金权益；基金对外股权投资变现取得现金收入，由此产生的

可分配净收益，基金管理人将在三个月内向各合伙人进行分配（含本金+收益）。

可分配净收益由基金管理人和全部合伙人按照 20%:80%的比例分配；基金每年 3

月 30 日前对上年度累计可分配净收益进行分配，可分配净收益部分由基金管理

人和全部合伙人按照 20%:80%的比例分配；但前述任何情形下，均不影响和妨

碍基金管理人由于其出资而应当享有的分享合伙收益的权利；在基金付清全部合

伙人本金之前，基金管理人不提取按前款所计算的业绩报酬，在付清全体合伙人

全部本金之后，基金管理人开始提取按前款所计算的业绩报酬；基金已实现的股

权投资收益应及时进行分配，不做滚动追加投资。 

6、其他事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公司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持有科发资本份额、

不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不在科发资本、投资基金中任职，公司投资该投资基

金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同时不会产生对外担保。 



 

公司根据上述内容签署相应协议。 

五、投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投资符合公司的投资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在相关领域内的布

局，进一步开拓公司投资渠道。本次交易中公司为有限合伙人，未取得被投资标

的的控制权，故公司本次投资不会产生无限责任风险。本次投资规模可控，对公

司业绩无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可能受到行业环境、国家政策、资本市场环境、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存在投资失败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5 日 

 


